附件

浙江省洗钱类型分析工作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全面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水平和防范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洗钱类型分析工作是指运用类型学工具，客观分析国家、地区或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威胁情况，根据清洗不同上游犯罪所得和收益的特征不同，或根据不同金融业务、产品被洗钱分子利用的方式不同，将洗钱活动划分为不同类型，归纳分析洗钱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从而综合判断洗钱威胁形势及其风险分布情况的工作。

第三条 开展洗钱类型分析工作是识别、分析、评估洗钱风险的重要手段，为的是评估洗钱形势、识别洗钱手法、提示洗钱风险、促进内部控制、完善监督管理。

第2章 洗钱类型分析报告基本内容

第四条 洗钱类型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洗钱威胁的分析、关于洗钱类型的分析、关于突出洗钱活动或案例的分析。

第五条 关于洗钱威胁的分析。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主要分析辖内洗钱及上游犯罪案件和可疑交易统计情况（指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接收的可疑交易报告或涉案线索）。除了分析本地区面临的洗钱威胁总体情况，还应分析洗钱威胁的地区、行业、机构、业务分布情况。

金融机构主要应分析本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统计情况，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和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的报告应分别统计。除了分析本机构面临的洗钱威胁总体情况，还应分析洗钱威胁在本机构不同地域、客户（按职业或行业划分）、业务（产品）上的分布情况。

第六条 
对于每种类型洗钱威胁的分析，应重点分析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该类型洗钱威胁的可疑交易特征；二是对该类型洗钱威胁主要涉及的地区、客户、行业、业务（产品）等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三是识别和分析新的洗钱类型。

第七条 关于突出洗钱活动或案例的分析。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和金融机构应特别关注本地区、本机构面临的突出、高发或值得关注的洗钱、恐怖融资活动或动向，即使达不到归纳整理为某一类型的要求，也应及时报告有关情况。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和金融机构应分析报告期内协助破获或掌握的重点洗钱及相关案例，可在报告正文后附上主要典型案例。

第八条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应对辖区内常见和突出的洗钱和恐怖融资类型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专题洗钱类型分析报告报送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第九条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可适当简化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报告内容。

第3章 洗钱类型分析的主体和报告方式

第十条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应于指定日期前向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反洗钱处）上报上年度全年、本年度上半年地区洗钱类型分析报告。

第十一条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应组织辖区内银行业法人机构开展洗钱类型分析工作。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原则上不要求开展洗钱类型分析工作。

银行业法人机构应于指定日期前通过金融机构邮件通讯系统，向其法人注册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本机构洗钱类型分析报告。

对尚未开通金融机构邮件通讯系统的县域农信联社、村镇银行等机构，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可代为接收辖内银行业法人机构报送的洗钱类型分析报告，并于接收后的1个工作日内上报上一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第十二条 除辖区内银行业法人机构外，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是否组织辖区内有代表性的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和非银行法人机构开展洗钱类型分析工作。现阶段以银行业机构为主，有条件的地区可包含非银行机构。

第4章 洗钱类型分析的运用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和金融机构应根据各自类型分析的结果、上级行风险提示信息、典型案例、执法和司法机关通报情况等，开展风险预警和提示工作。
第十四条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发现洗钱风险情况的，应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并指导金融机构落实风险提示要求。

第十五条 金融机构发现洗钱风险情况的，应及时在本系统内部进行风险预警，可将风险预警工作作为内部审计、考核的参考，并与本机构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工作有机结合，有效防范洗钱风险。

第十六条 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和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风险预警和提示工作
。

第5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反洗钱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